
海东市化隆县交通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许可       1、筹建水路运输服务企业、运输服务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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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期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25个工作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2、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运输管理所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运输管理所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866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4 


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3、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核发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运输管理所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运输管理所

法定期限：1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8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866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4

	机动车维修经营业户提出申请


	提交材料：

《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书》、 经营场地、停车场面积材料、土地使用权及产权证明复印件；技术人员汇总表及相应职业资格证明；维修检测设备及计量设备检定合格证明复印件；按照汽车、其他机动车经营，分别提供以上规定条件的其他相关材料。

	窗口受理，审查申请材料。



	维修行业分管领导实地勘查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窗口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窗口出具退办通知书


法定办结时限：10日    承诺时限：8日    优化期限：2个工作日
4、占用、挖掘公路、公路用地行为审批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112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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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5、在公路用地范围内、建筑控制区范围内和跨越公路埋设、架设、修建设施的审批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112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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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6、在公路上增设平面交叉道口的审批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112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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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7、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设置非公路标志的审批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112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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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8、更新、砍伐公路用地上的树木的行政许可审批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112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申请人书面申请                               （按要求提供办理路政许可所需书面材料）
	

	
	
	
	
	
	

	1、路政人员实地丈量、勘察；2、确定是否符合路政许可规定。

	
	
	
	
	
	

	路政管理机构自接到申请人书面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应当做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对于不予许可的，做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并说明理由，对予符合路政许可规定的，做出准予许可的决定，并签发相应的许可证。

	
	

	
	
	
	

	
	1、签订协议；  2、颁发许可证书；          3、缴纳公路赔补偿、占利用费。
	

	
	
	
	
	
	

	
实施                                                             1、申请人根据路政许可范围施工；2、接受交通主管部门、路政管理机构的监督检查，对不符合申请范围的，依照法律法规予以取缔许可事项。


	
	
	
	
	
	

	验收                                                                          

	1、申请人恢复公路原状；2、确定是否符合审批范围，如不符合，则按协议规定，对申请人进行罚款，并要求缴纳相应的公路补偿费。

	
	
	
	
	
	

	年审

	申请人持许可证从次年开始每年要到路政管理机构进行年审。如不及时进行年审，路政管理机构视该许可已终止，在审批其他单位许可时，不予提醒，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许可申请人自行承担。


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9、铁轮车、履带车及超限车辆行驶公路审批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112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10、大中型桥梁上下200米内修筑堤坝，压缩或拓宽河床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112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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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航道专用航标设置、撤销、移位和其他状况改变审批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办理地点：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883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image: image7.jpg]PRAR SR

FRTHR

I

AT T,

{PUATRERE, 5 RRBEY] gogonswsuwshuse

FHGEERR

B e ]

FRAAXEAE [ 1

LA N
AHE BT

| ewnnrs, worewn, acm———

HAE  (R3NIfFE)

AAAMEENFER | | @A e N FAAEFE [ | #ERSFE
(P 3414kB) (FAEEAEN St ie) (P 2414kB) (#3424 8)
AV FUREATRALRE (I 24A1Hk8)
AR EHUFREL S BEEOBN PEATRATI A

(P 2ATHF B, THHEFFAEoHRA)

(P 1AIfF 8, TtFEFENEotitn)





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12、影响内河通航安全的作业审批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办理地点：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883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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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13、在港口水域内进行采掘、爆破等活动的许可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办理地点：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法定期限：3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2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883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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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办结时限：30日    承诺时限：2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14、提高公路两侧路基标高（高等级公路除外）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112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15、公路建设项目施工许可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交通局项目规划办    

办理地点：化隆县交通局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549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16、利用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涵洞铺设电缆等设施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112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17、公路行道树砍伐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路政管理站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112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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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18、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核发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公路运输管理所    

办理地点：化隆县公路运输管理所

法定期限：10个工作日             承诺期限： 8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866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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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办结时限：10日    承诺时限：8日    优化期限：2个工作日
（二）行政处罚

1、行政处罚通用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处罚   

承办部门: 化隆县海事局    化隆县运政管理机构                       

服务电话：8712866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image: image12.emf]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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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以上执法 ，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 表明身份

询问当事人 ， 制作询问笔录

执法人员将认定的违法事实 、

处罚理由和依据告知当事人

调查取证 ， 包括对相关物品或现场进行勘查， 抽样取证， 制作 《 讯问笔

录 》、《 勘验检查笔录》、《 抽样取证凭证》、《 鉴定意见书》、《 证

据保存凭证 》。 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视情形进行证据保存或依法采

取行政强制措施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 《 交通行政案件违法行为调查报告》， 提出处理

意见 ， 报部门负责人审查

构成违法的 ，出具 《交通行政

（ 当场 ） 处罚决定书》 当场交付

当事人 ， 并告知当事人六十日内

可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结案归档

出具 《交通行政案件违法行为通知书》， 送达当事人 ，告知拟给予的行

政处罚内容及其事实、 理由和依据， 并告知当事人三日内有进行陈述、

申辩的权利， 符合听证条件的可要求听证

不需要听证的 需要进行听证的

7

日内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并由受达人在

交通行政处罚文字送达回证上签字

结案归档

在举行听证会的

7

日前向当事人

送达 《 听证会通知书 》， 告知

其相关事项

由交通行政执法机关组织进行

听证 ， 制作听证笔录

听证会主持人根据听证情况和

处理意见制作 《 交通行政案件

听证会报告书 》

7

日内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并由受达人

在交通行政处罚文字送达回证上签字

结案归档

两人以上执法 ， 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 表明身份

询问当事人 ， 制作询问笔录


（三）行政强制
1、行政强制通用流程图

项目类型：行政处罚   

承办部门: 化隆县海事局     化隆县运政管理机构

服务电话： 8712866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image: image13]
（四）其他行政权力
1、跨河、拦河、临河建筑物通航尺度和技术要求审批流程图

项目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办理地点：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承办部门：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883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2、航道专用航标设置、撤移、移位和其他状况改变审批
3、影响内河通航安全的作业审批
4、在港口水域内进行采掘、爆破等活动的许可

5、通航水域水上水下活动许可

6、禁航区、交通管制区、锚地和安全作业区划定审批（禁航区划定审批）

（2-6）其他行政权力流程图

项目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办理地点：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承办部门：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法定期限：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服务电话：8712883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image: image14]
法定办结时限：20日    承诺时限：15日    优化期限：5个工作日
项目类型：行政许可               承办机构：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承诺期限：25个工作日


办理地点：化隆县地方海事局   法定期限：30个工作日  监督投诉电话：8712549   服务电话：8712883


                                         





      海事局





    申请人





送达





  未受理或未通过审核审批，告知原因或提出更正、补正、整改





受理





审核





审批





制作水路运输许可证








制作受理文书





存档





报备


（省水运局）








开业申请





资质评估





  送达





申请开业应提交的材料：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其复印件；2、企业开业申请书；3、企业管理制度;4、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5、《船舶国籍证书》、《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船舶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船舶检验证书》及其复印件；6、主要管理人员身份证、资历、学历、培训证书、从业资格证书、船长（轮机长）、大副（大管轮）等职务适航证书、劳动合同及其复印件；7、申请企业主要股东资历，银行或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信证明文件或其它能说明股东投资情况的文件；8、船舶靠泊、旅客上下船（货物装卸）所必需的服务设施的证明文件以及航道满足通航需求的证明文件（当地海事或航道管理部门出具）;9、 办公场所证明；








申请人申请





受    理


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1、承运人有效身份证明材料（由代理人申请的，提供承运人授权委托书）；2、申请书（主要理由、货物名称、重量、货物运输的起讫点、拟经过的路线和运输时间）；3、外廓尺寸及必要的总体轮廓图；4、运输车辆的厂牌型号、整备质量、轴载质量、轮数、载货时总的外廓尺寸等有关资料；5、行驶证复印件；6、需要采取防护措施的，应当提供防护措施方案或者补偿方案。


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可以当场更改的错误。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工作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路政执法机构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1.不属于许可范畴的，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2.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路政执法机构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路政许可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路政许可事项若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并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审查


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在7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现场核查





路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公路路政执法机构应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依法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决定


依法在规定时间内作出路政许可或不予路政许可的决定








作出准予路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作出不予路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1.准予路政许可的应当：


（1）在10日内制作《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2）颁发《路政管理许可证》，签订《路政管理合同》。


2.不予许可的在10日内制作《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作出不予路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决定


依法在规定时间内作出路政许可或不予路政许可的决定





路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公路路政执法机构应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依法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路政执法机构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路政许可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路政许可事项若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并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审查


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在7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路政执法机构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1.不属于许可范畴的，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2.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申请人申请





受    理


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1、建设和施工单位的机构证明或者营业执照；2、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3、组织机构代码证；4、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5、建设项目批准立项的文件；6、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提交许可事项申请报告；7、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设计单位的资质证明）；8、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技术评价单位的资质证明）；9、施工保通及安全保障措施，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预案，完工后对许可申请事项的日常维护措施；10、施工单位的资质证明；11、涉及影响交通安全的，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可以当场更改的错误。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工作











作出准予路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1.准予路政许可的应当：


（1）在10日内制作《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2）颁发《路政管理许可证》，签订《路政管理合同》。


2.不予许可的在10日内制作《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申请人提出申请





县行政服务中心交通窗口受理





申请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之，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补正通知书》，条件不符的不予受理，出具《交通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





送交通窗口受理人员材料审核，条件符合


的发放《交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





由农村公路管理所所长组织实地勘测，审核后报分管副局长审核评定，在承诺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县行政服务中心交通窗口出具《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或《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








作出准予路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作出不予路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决定


依法在规定时间内作出路政许可或不予路政许可的决定





路政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公路路政执法机构应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依法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路政执法机构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路政许可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路政许可事项若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并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审查


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在7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路政执法机构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1.不属于许可范畴的，告知申请人不受理；


2.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





受    理


申请人需提交的材料：1、建设和施工单位的机构证明或者营业执照；2、申请人的身份证明（身份证）；3、组织机构代码证；4、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5、建设项目批准立项的文件；6、申请人以书面形式提交许可事项申请报告；7、符合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的设计图纸和施工方案（设计单位的资质证明）；8、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技术评价报告（技术评价单位的资质证明）；9、施工保通及安全保障措施，处置施工险情和意外事故的应急预案，完工后对许可申请事项的日常维护措施；10、施工单位的资质证明；11、涉及影响交通安全的，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对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可以当场更改的错误。当场或5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工作








申请人申请





1.准予路政许可的应当：


（1）在10日内制作《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并送达当事人；


（2）颁发《路政管理许可证》，签订《路政管理合同》。


2.不予许可的在10日内制作《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当事人。





二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证件，表明身份





调查机构调查取证，提出处理意见，制作


交通行政强制调查报告，送法制机构审查





法制机构提出预审意见，


报单位负责人审查决定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与申辩





经审查确需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的，制作交通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





经审查不需采取


行政强制措施的





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制作


交通行政强制措施现场笔录





结案





审查10个工作日


（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





提交材料：（1）申请人关于跨河、过河、临河建筑物通航尺度和技术要求许可的书面申请报告（原件2份）；（2）跨（过）河建筑物拟建建筑物所在航道为河床稳定、水深充裕、水流条件良好的平顺河段，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和技术要求均能满足《内河通航标准》规定的各项要求时，报送：A:桥梁通航净空尺度和通航孔数及其布置的原则意见；B:设计最高、最低通航水位的计算方法和成果；C:桥位方案平面图；E:建筑物所在河段近期河床地形图，其比尺和范围应满足河床演变和通航水流条件分析要求；F:建筑物所在河段枯、中、洪三级水位流向、流速及航迹线图，其测图范围和测次应满足通航水流条件分析要求；G:《跨（过）河建筑物可行性研究报告》；H:拟建跨（过）河建筑物，必须报送《跨（过）河建筑物通航净空尺度和技术要求论证报告》。(3) 拦河建筑物A:建筑物的总体规划平面布置图一式两份；B:过船建筑物的型式、规模、布置、通航标准、通过能力等设计资料一式两份；C:拟建拦河建筑物，必须报送《拦河建筑物通航净空尺度和技术要求论证报告》；D:航运基流、过渡段通航条件、施工期施工方案、电站调峰时坝下水位及流速变化、坝下河床下切、坝上游河床淤积等计算成果一式两份；E:《拦河建筑物可行性研究报告》及主管单位批复文件。(4) 临河建筑物A:土地使用证明材料复印件一份；B:建筑物位置上下游及前沿各延伸300～1500米、图比1：1000～1：5000的航道水下地形测图一式三份；C:《临河建筑物可行性研究报告》及主管单位批复文件； D:拟建临河建筑物，必须报送《临河建筑物通航净空尺度和技术要求论证报告》。





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不予受理，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吿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请





受理


收到申请材料当场5个工作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受理工作，材料可当场更正的，允许当场更正





化隆县地方海事局提交申请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出具《受理通知书》





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5个工作日内退回材料，发放一次性补正告知





行政许可事项若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辨，并听取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行政依许可直接涉及申请人与他人之间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机关应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依法要求听证的，应当组织听证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将准予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书送达申请人，需要颁发许可证件的，自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颁发许可证





2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





决定（3个工作日依法在规定时间内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的决定）





申请


由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提交相关资料；





初审


承办人审查相关批准文件材料（4工作日）





复审


符合条件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现场勘查和讨论，提出办理意见。（10个工作日）





审核


承办人制作相关许可，交由单位负责人组织审核。（4个工作日）





决定


通知申请人办理相关手续，并告知依法享有的权利。（2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不全的，当场或3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单位和个人需补办的内容，当场可更改的容许当场更改。





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办理，并及时告知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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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简易程序


一般程序


两人以上执法，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


询问当事人，制作询问笔录


询问当事人，制作询问笔录


执法人员将认定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告知当事人


调查取证，包括对相关物品或现场进行勘查，抽样取证，制作《讯问笔录》、《勘验检查笔录》、《抽样取证凭证》、《鉴定意见书》、《证据保存凭证》。对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视情形进行证据保存或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制作《交通行政案件违法行为调查报告》，提出处理意见，报部门负责人审查


构成违法的，出具《交通行政（当场）处罚决定书》当场交付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六十日内可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结案归档


出具《交通行政案件违法行为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拟给予的行政处罚内容及其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三日内有进行陈述、申辩的权利，符合听证条件的可要求听证


不需要听证的


需要进行听证的


7日内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并由受达人在交通行政处罚文字送达回证上签字


结案归档


在举行听证会的7日前向当事人送达《听证会通知书》，告知其相关事项


由交通行政执法机关组织进行听证，制作听证笔录


听证会主持人根据听证情况和处理意见制作《交通行政案件听证会报告书》


7日内将处罚决定书送达并由受达人在交通行政处罚文字送达回证上签字


结案归档�

两人以上执法，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



